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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用經文:   加拉太書 6:1-10 
 
新年快樂! 我希望從加拉太書 6 章中與大家分享 4 個新年新願望。願我們在聖靈引導下

今年更加邁向屬靈成熟，榮神益人。  
 
第 1 個新年願望 - 我們要成為屬靈人 (6:1-2)  
甚麼是屬靈人? 屬靈人不是高人一等的人。保羅並未有說「你們中間那一位是屬靈的人」。沒有! 保羅

怎麼說，首先他稱他們「弟兄們」，然後他再說「你們屬靈的人」。「弟兄們」是指在主裏信耶穌的每

一位，也包括姊妹在內。 而「屬靈人」應該也指同一群人。 我相信我們真的沒有膽量說我們是屬靈人。

但既然這是神給我們應許的話，讓我們憑信接受這事實。正如，我們接受自己是神的兒女一樣。屬靈人

不單止是神怎樣看我們，也要我們怎樣看自己。 在這裏，保羅提出屬靈人可表達的生活方式。首先， 
當別人得罪你的時候，你怎麼做? 其次，當別人有困難的時候，你怎樣做? 保羅說要挽回犯錯的人 
(6:1)。挽回不是同情做錯的事。我們不是黑白不分，反而，對就對；錯就錯。 聖經常叫我們注意犯罪

的事。犯錯要悔改。我們會希望別人再給我們活出好見證的機會。挽回是教會的標誌。教會若沒有重新

接納罪人，教會就失去她應有的形像。另一方面，聖經說：「彼此擔當就完全了律法」(6:2) 。 律法一

方面叫人知罪；另一方面表達一幅美麗和諧的情景: 在神人之間，我們尊重祂；祂也眷顧我們；另一方

面，人與人之間是這樣：不單看有沒有互相得罪。若你不理會我；我不關心你。這也是不美的圖畫。 
因此，彼此擔當就能把消極的律法觀點，產生積極的作用。只有彼此擔當，整個基督群體才有活力。  

 
第 2 個新年願望 - 要中肯看自己 (6:3)  
6:3 新譯本「人若沒有甚麼了不起，卻以為自己了不起，就是欺騙。」保羅在羅馬書也這樣說「不要過

於所當看的， 要照著各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」很多生命教練提醒我們，生命被很多盲點影

響自己。比方，我們被周圍信息左右， 迷失自己；或者我們受自己的信念，價值觀和規則所困鎖著；

又或者我們看不到更大的世界，就好像武俠小說講， 不知道天外有天。最後，我們在變幻無常的世代

中，我們充滿著焦慮和不安。感謝神，當我們打開聖經來看，神的話可以幫我們突破自己，塑造自己。  
 

第 3 個新年願望 - 要有獨立承擔的能力 (6:4-8)  
基督徒不把責任歸在別人身上。聖經並沒有忽略個人應有的責任。我們常省察自己有甚麼要改善的地方，

或者要盡力的地方。我們不隨便怪罪別人沒有同情心、沒有愛心。兩個鍛鍊承擔力的方法: (1) 誠實面

對上帝。(7 節) 不要在神面前躲避，因為我們躲避不了。當我們誠實面對上帝時，我們才能有承擔的決

心。(2) 留心後果: 第 8 節，說「種甚麼，收甚麼。」 這令我們想起加拉太書第 5 章所講的話。 情慾的

結果和聖靈的結果是截然不同的結果。彼此是絕不協調。 好像光明和黑暗一樣，但如光明勝過黑暗一

樣，聖靈的果子會釋放情慾來的敗壞。讓我們想一下：我們今天所做成的，是否之前種下，因不對的行

為做成今天的惡果? 我們若想今年的年底有不一樣的體會， 我們現在可以做甚麼來改變景況? 你希望耶

穌基督在這改變中，如何幫助我們呢? 留心後果會讓我們更有責任感。  
  
第 4 個新年願望 - 要熱心行善 (6:9-10):  
信徒不單是屬靈人，也應該是善心人。社會有太多的需要和問題，需要善心人去達成更多美事。很多災

難和不幸事仍像餘波未了，需要我們繼續去關心，和幫助。善事與新聞價值無關， 卻是基督徒活出見

證的機會。在熱心行善的事上 (1) 「不喪志」即不覺得厭煩。 (2) 「不鬆懈」即把握不同機會，能夠做

的就去作。(3) 好心結好果。讓我們的見證結出善果來。  
 


